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订对照表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完成后，将导致公司总股本变

更为 41,953.7355 万股、注册资本变更为 41,953.7355 万元，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章程》修

订备案，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原章程内容 修订后章程内容 

1 
第 七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28,115.1873万元。 

第 七 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

41,953.7355万元。 

2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28,115.1873万

股,均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41,953.7355万

股,均为普通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 

3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质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做出的证券

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

风险投资或非主营业务权益性投资的决定权

限均为单项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百分之十。超出以上规定权限的，董事

会应当提出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

的需要，在所涉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三十的权限内，对

公司资产、资金的运用及借贷、主营业务权

益性投资、保险等重大合同的签署、执行等

情形作出决策。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相关的净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或者绝对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的，董事会有权审查决定；交易标的

(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第一百一十一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

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质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的权限，

建立严格的审查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

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

报股东大会批准。 

(一)董事会运用公司资产所做出的证券

投资、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创业投资等

风险投资或非主营业务权益性投资的决定权

限均为单项不得超过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净资

产的百分之十。超出以上规定权限的，董事

会应当提出预案，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董事会有权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发展

的需要，在所涉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的百分之三十的权限内，对

公司资产、资金的运用及借贷、主营业务权

益性投资、保险等重大合同的签署、执行等

情形作出决策。   

(三)交易标的(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

年度相关的净利润低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或者绝对金额不超过

300万元的，董事会有权审查决定；交易标的

(如股权)在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相关的净利润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万元的，董事会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

关联交易，需经董事会批准；但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

易，或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的，需由董事会审议后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交

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应累计计算。 

上述(一)至(四)所列指标涉及的数据如

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五)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建立对董

事长的授权制度，即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具有对上述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的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百分之十的相关事项的决

定权(风险投资或非主营业务权益性投资事

项除外 )，并应在事后向董事会报告。       

(六)公司提供担保遵守以下规定： 

1、公司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 

2、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外的对外担保事项，董事会有

权审批。 

3、公司为自身债务提供担保，除下列担

保事项应当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外，其他担保事项董事会可以审查决

定： 

①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 10%的担保； 

②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的担保； 

③连续十二个月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且绝对金额超过

占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 300 万元的，董事会

应当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公司与关联自然人发生的交易金额

在 30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以及公司与关联

法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 万元以上且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

关联交易，需经董事会批准；但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

易，或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1,0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的，需由董事会审议后提请股

东大会批准。公司在连续十二个月内发生交

易标的相关的同类关联交易应累计计算。 

上述(一)至(四)所列指标涉及的数据如

为负值，取绝对值计算。 

(五)董事会在其权限范围内，建立对董

事长的授权制度，即除本章程另有规定外，

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董事长具有对上述董事

会决策权限内的单项金额不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值百分之十的相关事项的决

定权(风险投资或非主营业务权益性投资事

项除外 )，并应在事后向董事会报告。       

(六)公司提供担保遵守以下规定： 

1、公司提供担保必须经董事会或股东大

会审议。 

2、本章程第四十二条规定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之外的对外担保事项，董事会有

权审批。 

3、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若

为对外担保事项的，还应经全体独立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 

4、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

外担保，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

议、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总额。 



3,000万元的担保。 

4、董事会审议担保事项时，应经出席董

事会会议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审议同意。若

为对外担保事项的，还应经全体独立董事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 

5、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对

外担保，应当及时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决

议、截止信息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

外担保总额、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总额。 

除上述条款内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上述条款修订尚需提交公司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广州鹏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4月 23日 


